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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11100297][bookmark: _Toc212653927][bookmark: _Toc24704237][bookmark: _Toc212657749]1  总    则



1. 0. 1  为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发展战略，助力建筑行业数智化转型，引导民用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设计价值观建立，改善BIM设计市场竞争环境，构建BIM设计评价体系，制定本标准。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7]1. 0. 2 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、改建或扩建的民用建筑BIM设计评价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1. 0. 3  BIM设计评价应遵循效益导向、需求为先的原则，结合项目的工程难度、资金投入、建设周期、完成品质等因素，对BIM设计的实施统筹、模型创建、协同设计、技术应用、成果交付、应用效益等进行综合评价。
1. 0. 4  BIM设计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

[bookmark: _Toc161649299][bookmark: _Toc211100298][bookmark: _Toc212653928][bookmark: _Toc24704238][bookmark: _Toc212657750]2  术    语


2. 0. 1  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设计 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design
以建筑信息模型作为主要或唯一数据载体所完成的建筑工程设计。
2. 0. 2  图形应用  graphic application
以BIM模型的可视化图形为主要载体的应用。
2. 0. 3  信息应用  information application
以BIM模型的非图形化信息为主要载体的应用。
2. 0. 4  综合应用 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
以BIM模型的可视化图形和非图形化信息为综合载体的应用。
2. 0. 5  组合应用  combined application
在已有的多种BIM应用或工具间实现图形协同、信息共享、数据交互，由此形成的BIM应用新形式。
2. 0. 6  协同设计  collaborative design
在BIM模型和设计图纸之间建立数据映射关系，并持续进行图形和信息迭代的设计模式。



[bookmark: _Toc211100299][bookmark: _Toc212653929][bookmark: _Toc161649300][bookmark: _Toc24704240][bookmark: _Toc212657751]3  基 本 规 定


3. 1. 1  BIM模型创建、协同设计、技术应用、成果交付应对BIM需求调研内容有所回应；并符合项目级执行依据中的有关规定。
3. 1. 2  BIM设计评价应以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。评价对象应落实并深化由建设相关方提出的有关BIM、数字化的专项要求及管理规定。
3. 1. 3  BIM设计评价分为设计预评价和设计终评价。设计预评价应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；设计终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。
3. 1. 4  BIM设计评价分为审查和审定两部分。审查机构应为本标准参编单位；审定机构应为本标准主编单位。
3. 1. 5  申请评价方应完成BIM设计自评估报告，并连同相关的BIM模型、图纸、报告和函件等证明材料提交至审查机构。
3. 1. 6  审查机构应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BIM设计自评估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，出具审查报告。
3. 1. 7  审定机构应基于审查报告，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BIM设计自评估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抽查，出具审定报告，确定评价等级。
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1][bookmark: _Toc212653930][bookmark: _Toc211100300][bookmark: _Hlk211095810][bookmark: _Toc212657752]4  评 价 规 则

[bookmark: _Toc211100301][bookmark: _Toc212653931][bookmark: _Toc161649302][bookmark: _Hlk211095865][bookmark: _Toc24704241][bookmark: _Toc212657753]4. 1 一 般 规 定

4. 1. 1  【指标体系】BIM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应由实施统筹、模型创建、协同设计、技术应用、成果交付、应用效益6类指标组成，且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；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加分项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4. 1. 2  【申请要求】BIM设计评价的申请应在获得项目建设方或产权方授权许可的前提下，由设计方牵头申请；设计方可独立申请，也可与相关参建方联合申请。

[bookmark: _Toc212653932][bookmark: _Toc211100302][bookmark: _Toc212657754]4. 2 评 分 方 法

4. 2. 1  【评分说明】控制项的评定结果应为达标或不达标；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应为分值。
4. 2. 2  【评分说明】BIM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6类指标应划分权重，权重数值设定应符合表4.2.1的规定。
表4.2.1  BIM设计评价指标权重数值
	
	实施统筹α1
	模型创建α2
	协同设计α3
	技术应用α4
	成果交付α5
	应用效益α6

	预评价
	0.1
	0.2
	0.2
	0.25
	0.15
	0.1

	终评价
	0.1
	0.2
	0.15
	0.15
	0.15
	0.25



4. 2. 3 【计分方式】BIM设计评价的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：
Q=α1Q1 + α2Q2 + α3Q3 + α4Q4 + α5Q5 + α6Q6 + QA
式中：Q——总得分；
Q1~ Q6——分别为评价指标体系6类指标（实施统筹、模型创建、协同设计、技术应用、成果交付、应用效益）评分项得分；
α1~ α6——分别为评价指标体系6类指标的权重数值；
QA——拓展创新加分项得分。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3][bookmark: _Toc211100303][bookmark: _Toc212653933][bookmark: _Toc212657755]4. 3 等 级 划 分

4. 3. 1  【等级说明】BIM设计等级应按由低至高划分为认证级、银级、金级、铂金级4个等级。
4. 3. 2  【基础要求】当满足全部控制项要求时，BIM设计等级应为认证级。
4. 3. 3  【进阶要求】BIM设计等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：
1  银级、金级、铂金级3个等级的BIM设计均应满足本标准全部控制项的要求，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其评分项满分值的30%；
2  当评分项（6类指标）和加分项的得分总和不低于评分项满分值的60%、70%、85%时，BIM设计等级分别为银级、金级、铂金级。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4][bookmark: _Toc211100304][bookmark: _Toc212653934]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_Toc212657756]5  实 施 统 筹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5][bookmark: _Toc211100305][bookmark: _Toc212653935][bookmark: _Toc212657757]5. 1  控  制  项

5. 1. 1   【依据收集】应收集与BIM实施有关的项目级执行依据。
5. 1. 2  【计划匹配】BIM实施计划应动态匹配设计工作进度。
5. 1. 3  【文档组织】应根据BIM实施内容进行文档架构规划。
5. 1. 4  【实施方案】应制定BIM实施方案。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6][bookmark: _Toc211100306][bookmark: _Toc212653936][bookmark: _Toc212657758]5. 2  需 求 调 研

5. 2. 1  【调研组织】BIM实施团队应组织需求调研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 
1  调研对象涵盖主要利益相关方，得1分；
2  调研内容与项目需求紧密结合，得1分；
3  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开展即时调研，得1分。
5. 2. 2  【调研时效】在相关设计任务启动前完成需求调研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5. 2. 3  【调研结果】调研结果对后续的BIM工作开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7][bookmark: _Toc212653937][bookmark: _Toc211100307][bookmark: _Toc212657759]5. 3  实 施 方 案

5. 3. 1  【编审确认】BIM实施方案应由编制方、审核方和建设方共同确认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5. 3. 2  【编制内容】实施方案逻辑严谨、内容完备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一、二级目录架构完整、逻辑清晰，得1分；
2  内容完整、正确，并具有可操作性及指导意义，得1分。
5. 3. 3  【完成时间】BIM实施方案应在BIM工作正式启动前完成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
[bookmark: _Toc161649308][bookmark: _Toc211100308][bookmark: _Toc212653938][bookmark: _Toc212657760]5. 4  资 源 配 置

5. 4. 1   【软件资源】配置可支撑BIM实施的多类型软件资源，评价总分值为1.5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采用建模类BIM软件，得0.5分；
2  采用应用类BIM软件，得0.5分；
3  采用平台类BIM软件，得0.5分。
5. 4. 2  【硬件资源】配置可支撑BIM实施的硬件资源，评价分值为0.5分。
5. 4. 3  【团队资源】配置可支撑BIM实施的人力资源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5. 4. 4  【技术资源】配置可辅助BIM实施的技术资源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


[bookmark: _Toc211100309][bookmark: _Toc212653939][bookmark: _Toc212657761]6  模 型 创 建

[bookmark: _Toc212653940][bookmark: _Toc211100310][bookmark: _Toc212657762]6. 1  控  制  项

6. 1. 1   【阶段划分】应根据工程设计、报批的进度，对BIM模型进行分阶段地创建和归档。
6. 1. 2  【内容完整】BIM模型中不得存在定位基点错位、计量单位不统一、专业漏项、关键构件或系统缺失的情况。
6. 1. 3  【图形完备】BIM模型构件不得出现尺寸错误、高程错误、位置错误、搭接关系错误、建模指令选择错误等问题。
6. 1. 4  【信息完善】BIM模型信息录入应完整、准确；与后续BIM应用场景相关的关键信息不应缺失；不得出现逻辑性错误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11][bookmark: _Toc212653941][bookmark: _Toc212657763]6. 2  模 型 质 量

6. 2. 1  【深度匹配】BIM模型的图形和信息深度与其所处的设计阶段相匹配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6. 2. 2  【专业协调】基于BIM模型，对各专业设计内容进行综合协调，评价总分值为6分，根据专业内、专业间的构件碰撞比例按表6.2.2的规则评分。
表6.2.2  专业内、专业间的构件碰撞比例评分规则
	
	碰撞比例S
	得分

	机电专业内部的管线碰撞
	S≤10%
	4

	
	10%＜S≤15%
	3

	
	15%＜S≤20%
	2

	
	20%＜S≤25%
	1

	机电专业与土建专业之间的碰撞
	S≤10%
	2

	
	10%＜S≤15%
	1


6. 2. 3  【设计合理】基于BIM模型，对设计的合理性进行验证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重点公共区域（大堂、电梯厅、走廊等）未发现因结构构件设置不合理、净高不足预期而造成的空间体验问题，得1分；
2  管线排布满足施工检修和保温增设要求，得1分；
3  重点交通区域（楼梯间、地下车库等）未发现净空、净高不满足规范要求的问题，得1分；
4  除以上3项外，未发现其他有关设计合理性的问题，得1分。
6. 2. 4  【算量辅助】BIM模型具有完成设计关键指标的统算、表单创建和输出的能力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具有面积相关指标（建筑面积、防火分区面积、人防分区面积等）的统算能力，得2分；
2  具有部分土建设计内容（混凝土、砌块墙体等）的工程量或实物量统算能力，得1分；
3  具有部分机电设计内容（管线、设备、末端等）的工程量或实物量统算能力，得1分。
6. 2. 5  【审查支持】BIM模型可满足项目所属地方关于Web端报批、审查的要求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6. 2. 6  【专项统筹】在BIM模型中对专项设计内容（消防、工艺、展陈等）进行预控和统筹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12][bookmark: _Toc212653942][bookmark: _Toc212657764]6. 3  模 型 管 理

6. 3. 1  【更新维护】BIM模型的历史版本可覆盖所有的设计关键节点（阶段归档、工程报批、设计变更等）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6. 3. 2  【风险管理】通过本地文件备份、服务器灾备建设等方式，尽量降低BIM模型的数据损坏、丢失风险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]6. 3. 3  【量级优化】通过子项规划、模型拆分、构件清理等方式，尽量精简BIM模型的文件量级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6. 3. 4  【权限分配】对BIM模型的访问、查看和操作权限进行区分和限制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6. 3. 5  【统合管理】通过建立协同路径、平台轻量化集成等方式，对跨生态、多格式的BIM模型进行统合管理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2653943][bookmark: _Toc211100313][bookmark: _Toc212657765]6. 4  模 型 检 查

6. 4. 1  【检查方式】采用合理的检查方式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采用人工方式对BIM模型进行筛查，得1分；
2  采用智能检查工具，对BIM模型进行全面排查，得2分。
6. 4. 2  【检查内容】针对不同内容展开检查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对BIM模型的内容完整性（6.1.2）进行检查，得1分；
2  对BIM模型的图形完备性（6.1.3）进行检查，得1分；
3  对BIM模型的信息完善性（6.1.4）进行检查，得1分；
6. 4. 3  【过程留痕】通过截图、录屏、文字描述等方式，对检查过程进行留痕，并形成线上或线下的检查记录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6. 4. 4  【结果反馈】基于检查结果对BIM模型进行修正，并在检查记录表中反馈修正结果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

[bookmark: _Toc212653944][bookmark: _Toc211100314][bookmark: _Toc212657766]7  协 同 设 计

[bookmark: _Toc212653945][bookmark: _Toc211100315][bookmark: _Toc212657767]7. 1  控  制  项

7. 1. 1   【专业要求】参与协同设计的专业应包含建筑、结构、暖通、给排水、电气和智能化；其他专业应根据合同要求和项目实际情况酌情参与。
7. 1. 2  【时效要求】BIM模型与设计图纸（已完成阶段性设计的稳定版本）的协同时间差不应超过10个工作日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16][bookmark: _Toc212653946][bookmark: _Toc212657768]7. 2  协 同 模 式

7. 2. 1  【深度区分】协同设计的深度应满足BIM技术应用需求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满足图形应用需求，得1分；
2  满足信息应用需求，得1分；
3  满足综合应用需求，得1分。
7. 2. 2  【提资方式】BIM模型提资应满足专业内、专业间协同需求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基于“链接文件”实现协同，得1分；
2  基于“中心文件”实现协同，得1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17][bookmark: _Toc212653947][bookmark: _Toc212657769]7. 3  协 同 阶 段

7. 3. 1  【覆盖范围】在不同的项目阶段开展协同设计，评价总分值为2.5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在方案设计阶段开展协同设计，得0.5分；
2  在初步设计阶段开展协同设计，得0.5分；
3 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开展协同设计，得0.5分；
4  在施工招标清单编制阶段开展协同设计，得0.5分；
5  在施工深化阶段开展协同设计，得0.5分。
7. 3. 2  【跨阶传递】实现BIM设计模型的跨阶段传递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从方案设计阶段传递至初步设计阶段，得0.5分；
2  从初步设计阶段传递至施工图设计阶段，得0.5分；
3  从设计阶段传递至施工配合阶段，的1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2653948][bookmark: _Toc211100318][bookmark: _Toc212657770]7. 4  协 同 实 施

7. 4. 1   【工具应用】采用可支撑BIM协同实施的方法、软件或平台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无辅助工具，基于BIM设计软件自身功能和企业中心服务器实现BIM协同实施，得0.5分；
2  基于协同插件，提升BIM协同实施的效率和质量，得0.5分；
3  基于协同平台，提升BIM协同实施的效率和质量，并对设计管理起到辅助作用，得1分。
7. 4. 2   【模型组织】采用可支撑BIM协同实施的模型组织方式，评价总分值为1.5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单专业独立建模，得0.5分；
2  多专业一体化建模，得1分。
7. 4. 3   【参与对象】在多参建方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实施，评价总分值为2.5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单一设计方参与协同实施，得0.5分；
2  多个设计方参与协同实施，得0.5分；
3  建设方参与协同实施，得0.5分；
4  施工方参与协同实施，得0.5分；
5  除以上所述，另有其他参建方参与协同实施，得0.5分。
7. 4. 4   【专业提资】基于BIM模型完成专业提资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提资内容为BIM模型，且包含必要的几何、非几何信息，得1分；
2  提资内容为BIM模型中的二维或三维视图，且包含尺寸、做法、材质等标注信息，得1分；
3  提资内容为基于BIM模型导出的数据或数据集合，且能够支撑协同设计开展，得1分。
7. 4. 5   【图模一致】基于BIM模型开展关于图模一致性的校审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根据图模不一致区域相对于校审视图范围的比例按表7.4.5的规则评分。
表7.4.5  图模不一致区域相对于校审视图范围的比例评分规则
	
	比例S
	得分

	图模不一致区域相对于校审视图范围的比例
	S≤5%
	4

	
	5%＜S≤10%
	3

	
	10%＜S≤15%
	2

	
	15%＜S≤20%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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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12653950][bookmark: _Toc211100320][bookmark: _Toc212657772]8. 1  控  制  项

8. 1. 1  【应用深度】项目完成的BIM技术应用类型与评价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  认证级项目应完成图形应用至少2项；
2  银级项目应完成图形应用至少2项、信息应用至少1项；
3  金级项目应完成图形应用3项、信息应用至少1项、综合应用至少2项；
4  铂金级项目应完成图形应用3项、信息应用至少2项、综合应用至少3项。
8. 1. 2  【真实有效】BIM技术应用应基于设计需求与建设要求真实有效展开，不得开展无效应用或伪造应用记录。
8. 1. 3  【依托模型】BIM技术应用应基于BIM模型的图形和信息展开。
8. 1. 4  【结果导向】BIM技术应用成果应在不同阶段的设计工作中均有所体现并发挥作用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1][bookmark: _Toc212653951][bookmark: _Toc212657773]8. 2  图 形 应 用

8. 2. 1  【设计表达】基于BIM模型，辅助设计进行可视化表达及成果输出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BIM模型的可视化效果与设计效果一致，得1.5分；
2  输出图片类成果，得0.5分；
3  输出视频类成果，得1分；
4  输出模型漫游类成果，得1分。
8. 2. 2  【分析优化】基于BIM模型辅助设计进行分析优化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辅助设计进行美观、经济、绿色等方面的多方案比选，得1分；
2  辅助设计进行总图、空间、功能、流线等方面的合理性分析或验证，得1分；
3  辅助设计进行管线路由、净空净高等方面的修正或优化，得2分；
4  辅助设计开展除上述内容外的其他分析优化，得1分。
8. 2. 3  【图形核查】基于BIM模型，对设计的几何信息进行核查并输出相应成果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对构件尺寸、颜色、材质贴图等进行核查，并输出核查报告，得1分；
2  对空间净高要求、疏散宽度、疏散距离等进行核查，并输出核查报告，得2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2][bookmark: _Toc212653952][bookmark: _Toc212657774]8. 3  信 息 应 用

8. 3. 1  【设计统算】基于BIM模型进行数据统计与计算，评价总分值为10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对房间、门窗、机电设备、点位末端、停车位等进行数量统算，统计误差不超过1%，得1.5分；
2  对建筑楼层、防火分区、人防分区等进行面积统算，误差不超过5%，得0.5分；每降低1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.5分；
3  对混凝土、砌块墙、桩等BIM模型构件的面积、体积或长度进行工程量统算，误差不超过10%，得0.5分；每降低3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
4  对管道、桥架等BIM模型构件的面积、体积或长度进行工程量统算，误差不超过10%，得0.5分；每降低3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
5  对钢结构、钢筋等BIM模型构件的用钢量进行工程量统算，误差不超过10%，得0.5分；每降低3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。
8. 3. 2  【智能设计】基于BIM模型的参数预设和构件属性赋值，展开系统性的智能设计、优化工作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8. 3. 3  【信息核查】基于BIM模型，对设计的非几何信息进行核查并输出相应成果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对BIM模型构件的命名规范性进行核查，并输出核查报告，得1分； 
2  对材质名称、防火等级等BIM模型构件的属性值与设计值进行一致性核查，并输出核查报告，得2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3][bookmark: _Toc212653953][bookmark: _Toc212657775]8. 4  综 合 应 用

8. 4. 1  【BIM出图】基于BIM模型，输出满足设计校核、审查及工程报批要求的图纸，评价总分值为15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输出可以辅助设计管综及净高优化的图纸，得3分；
2   输出满足设计审查要求的建筑专业施工图图纸，且BIM出图比例不低于70%，得0.5分；每提高5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 
3   输出满足设计审查要求的结构专业施工图图纸，且BIM出图比例不低于45%，得0.5分；每提高5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 
4   输出满足设计审查要求的给排水专业施工图图纸，且BIM出图比例不低于45%，得0.5分；每提高5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 
5   输出满足设计审查要求的暖通专业施工图图纸，且BIM出图比例不低于45%，得0.5分；每提高5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 
6   输出满足设计审查要求的电气、智能化专业施工图图纸，且BIM出图比例不低于45%，得0.5分；每提高5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； 
7   除以上专业外，输出满足设计审查要求的其他专业施工图图纸，且BIM出图比例不低于45%，得0.5分；每提高5%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分。
8. 4. 2  【应用融合】除BIM设计出图外，基于BIM模型完成“图形”与“信息”融合的技术应用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8. 4. 3  【平台协作】基于云端协同平台进行BIM设计管理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 对BIM模型、应用成果、专业提资等进行资料管理，得1分； 
2  对人员、任务、进度、校审等进行统筹管理，得1分；
3   对设计问题、决策事项等进行多参建方动态协同管理，得2分。
8. 4. 4  【技术交叉】将BIM技术与无人机、激光测量、VR、3D打印等技术交叉应用，并形成相关成果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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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11100325][bookmark: _Toc212653955][bookmark: _Toc212657777]9. 1  控  制  项

9. 1. 1  【组织方式】BIM相关成果应按照所属设计阶段、应用类型、应用项等进行组织、分类。
9. 1. 2  【成果归档】应在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报概算、报消防、报施工许可等关键节点对BIM相关成果进行归档、备份。
9. 1. 3  【履约情况】BIM实施团队应根据合同要求，完成BIM成果及相关内容的履约、交付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6][bookmark: _Toc212653956][bookmark: _Toc212657778]9. 2  交 付 时 效

9. 2. 1  【时效偏差】应基于BIM实施计划完成相应的BIM成果交付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。延迟6个工作日交付，得0.5分；延迟4个工作日交付，得1分；延迟2个工作日交付，得1.5分；按时交付，得2分。
9. 2. 2  【偏差影响】评估因延迟交付而造成的项目负面影响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。因延迟交付问题，影响设计、管理等工作的协同开展；造成经济或时间损失，但不影响设计报审、工程报批、履约评价等关键节点的项目工作推进，得0.5分；按时交付，未造成任何负面影响，得2分。
9. 2. 3  【补救措施】评估是否采用补救措施以解决延迟交付问题，评价总分值为1.5分。通过临时性资源调配进行补救工作，对延迟交付问题缺乏系统性思考及解决方案，得0.5分；通过临时性资源调配进行补救工作，同时对延迟交付问题的原因进行思考、总结，形成具体、可执行的解决方案，得1分；按时交付，无需采用任何补救措施，得1.5分。
9. 2. 4  【措施效果】采用补救措施后，后续工作中产生延迟交付问题的次数，评价总分值为1.5分。产生超过1次、不超过3次，得0.5分；产生1次，得1分；未产生或始终按时交付，得1.5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7][bookmark: _Toc212653957][bookmark: _Toc212657779]9. 3  交 付 质 量

9. 3. 1  【逻辑关联】基于BIM模型所输出的成果，应与BIM模型之间具有关联性、一致性，评价总分值为6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输出图纸中所包含的设计信息，与BIM模型中所对应的几何信息、非几何信息保持一致，且在BIM模型中能找到对应的绘图、布图空间，得3分；
2  输出表单、报告所包含的设计信息，与BIM模型中所对应的几何信息、非几何信息保持一致，且在BIM模型中能找到对应的原始表单或报告生成路径，得3分。
9. 3. 2  【内容深度】所交付的模型、报告、图纸等各类型BIM信息化成果应满足合同条款、BIM专项任务书、BIM实施方案中有关的内容深度要求，且满足实际应用需求，评价分值为3分。
9. 3. 3  【形式表达】所交付的图片、视频、演示文稿等各类型BIM可视化成果应满足合同条款、BIM专项任务书、BIM实施方案中有关的形式表达要求，且满足实际应用需求，评价分值为3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8][bookmark: _Toc212653958][bookmark: _Toc212657780]9. 4  应 用 保 障

9. 4. 1  【机制建立】应围绕权责划分、统筹协调、管理措施等方面，建立BIM成果落地的保障机制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9. 4. 2  【成果固化】所交付BIM成果应以书面形式由相关参建方或责任人进行签章确认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9. 4. 3  【指导配合】成果交付后，设计方应责派专人配合项目后续的落地实施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提供线上配合服务，得0.5分；
2  提供不超过30个工作日的驻场服务，得0.5分；每增加15个工作日，再得0.5分，最高得2.5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29][bookmark: _Toc212653959][bookmark: _Toc212657781]10  应 用 效 益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0][bookmark: _Toc212653960][bookmark: _Toc212657782]10. 1  控  制  项

10. 1. 1  【效益分析】应对BIM设计与应用的效益进行分析，并形成定量分析结果。
10. 1. 2  【过程证明】应提供与BIM效益分析内容相关的佐证材料。
10. 1. 3  【第三方验证】所提供的效益分析结果及佐证材料，应由第三方进行真实性验证，并出具证明材料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1][bookmark: _Toc212653961][bookmark: _Toc212657783]10. 2  设 计 效 益

10. 2. 1  【流程优化】通过BIM设计与应用，对专业协同、提资、校审、报批、归档等工作进行流程简化、优化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10. 2. 2  【限额设计】利用BIM技术辅助限额设计，确保达成各项限额设计指标，且概算不超过估算、预算不超过概算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10. 2. 3  【质量提升】利用BIM技术辅助设计质量提升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发现并修正管线碰撞、专业综合等设计协调问题，得1分；
2  发现并修正空间效果、末端对位等设计审美问题，得1分；  
3  发现并修正净高、消防、安全等设计规范问题，得2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2653962][bookmark: _Toc211100332][bookmark: _Toc212657784]10. 3  实 施 效 益

10 3. 1  【变更减少】因设计不完善引起的变更数量明显减少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根据每亿元建安费所产生的变更数量按表10.3.1的规则评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表10.3.1  每亿元建安费所产生的变更数量评分规则
	
	变更数量S
	得分

	每亿元建安费所产生的变更数量
（建安费不足1亿元时，按1亿元考虑）
	S≤5
	4

	
	5＜S≤10
	3

	
	10＜S≤15
	2

	
	15＜S≤20
	1


10. 3. 2  【品质提升】项目建设完成后，整体品质（工程质量、空间感受、使用体验等）达到建设方、使用方预期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10. 3. 3  【投资可控】项目建设投资始终处于受控状态，无计划外投资追加，评价总分值为3分，根据竣工结算和设计预算之间的偏差率（绝对值）按表10.3.3的规则评分。
表10.3.3  竣工结算和设计预算之间的偏差率（绝对值）评分规则
	
	偏差率（绝对值）S
	得分

	竣工结算和设计预算之间的偏差率（绝对值）
	S≤3
	3

	
	3＜S≤6
	2

	
	6＜S≤10
	1


10. 3. 4  【工期节约】实际建设工期比原计划工期有所减少，实现时间节约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。时间节约超过5%、不超过10%，得1分；时间节约超过10%、不超过15%，得1.5分；时间节约超过15%，得2分。
10. 3. 5  【管理提升】基于BIM模型，通过技术复盘、经验总结等方式，在品质、投资、进度、安全等方面形成工程实施指引或管理方法论，有效提升各参建方的工程管理能力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3][bookmark: _Toc212653963][bookmark: _Toc212657785]10. 4  价 值 延 伸

10. 4. 1  【视觉过载】基于BIM模型，以物理世界真实效果呈现为目的进行视觉成果输出，并在构图、色彩、材质、光感等方面具有极高的视觉表现力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10. 4. 2  【专项模拟】基于BIM模型，进行建筑性能、消防疏散、施工深化、无障碍等专项模拟，并输出相应成果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完成专项模拟1项，得1分；
2  完成至少两类专项模拟，得1分。
10. 4. 3  【算量主导】当传统算量方法在项目中无法有效应用时，以BIM算量结果作为工程量计算的主要依据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作为设计概算、预算申报主要依据，并控制计算误差不超过3%，得1分；
2  作为施工招采主要依据，并控制计算误差不超过3%，得1分。
10. 4. 4  【数据传递】以设计BIM模型作为数据载体，迁移并应用至工程建设阶段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在设计BIM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有关预制加工的模型深化工作，得1分；
2  在设计BIM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有关施工建造的模型深化工作，得1分。
10. 4. 5  【数字交付及归档】根据地方政府或建设方有关数字化交付、归档的要求，完成设计BIM模型深化并成功提交数字化交付或数字化归档成果，总评价分值为3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完成数字化交付，得2分；
2  完成数字化归档，得1分。
10. 4. 6  【示范推广】参与行业级报奖、评优等相关事宜，并取得优异结果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与申报项目的BIM应用有关的学术论文，得0.5分；
2  在由国家部委、地方人民政府、中国图学学会、中国勘察设计协会（四者任选其一）组织的BIM赛事中，获得二等奖及以上的成绩，得1分；
3  在由全国性社会团体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中，获得“国内领先”及以上的评价，得1.5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4][bookmark: _Toc212653964][bookmark: _Toc212657786]11  拓 展 创 新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5][bookmark: _Toc212653965][bookmark: _Toc212657787]11. 1  一 般 规 定

11. 1. 1  【触发规则】只有当项目在每个基础评价章节（5—10章）所获分值百分比均超过60%时，才可参与本章节加分评价。
11. 1. 2  【加分规则】项目在本章节的总得分应为技术创新、工具创新、管理创新的得分之和。当总得分大于10分时，应取为10分。          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6][bookmark: _Toc212653966][bookmark: _Toc212657788]11. 2  技 术 创 新

11. 2. 1  【原始创新】基于项目需求，对BIM相关技术实现原理性、方法性突破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并按照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在申报项目中实际应用，且已收到相关知识产权单位出具的受理通知书（受理时间需晚于项目启动时间），但暂未获得知识产权授权，得2分；
2  获得知识产权授权，且授权时间晚于项目启动时间，得2分。  
11. 2. 2  【既有提升】基于项目需求，对已有BIM技术进行效果改善或效率提升，评价总分值为2分，并按照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在申报项目中实际应用，且已收到相关知识产权单位出具的受理通知书（受理时间需晚于项目启动时间），但暂未获得知识产权授权，得1分；
2  获得知识产权授权，且授权时间晚于项目启动时间，得1分。  
11. 2. 3  【技术组合】基于项目需求，对已有BIM技术进行组合应用，并形成较好的设计效益或实施效益，评价分值为1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2653967][bookmark: _Toc211100337][bookmark: _Toc212657789]11. 3  工 具 创 新

11. 3. 1  【工具研发】基于项目需求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IM相关软、硬件工具，并在申报项目中实际应用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11. 3. 2  【国产替代】基于项目需求，在某项以国外软、硬件为载体的BIM设计工作中，利用国产化BIM软、硬件完成工具替代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
[bookmark: _Toc211100338][bookmark: _Toc212653968][bookmark: _Toc212657790]11. 4  管 理 创 新

11. 4. 1  【理念目标】提出具有适用性、创新性、可行性的管理理念与管理目标，并在项目中进行实践验证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11. 4. 2  【管理模式】实践具有适用性、创新性、可行性的管理模式，并取得较好的管理效益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11. 4. 3  【过程控制】采用先进的方法、技术或工具，对项目形成过程中、阶段性的管理、控制或优化，评价分值为2分。


[bookmark: _Toc161649342][bookmark: _Toc211100339][bookmark: _Toc212653969][bookmark: _Toc212657791]本标准用词说明


1 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   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
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   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
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
   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
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，采用“可”。
2 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：“应符合……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……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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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12653972]
[bookmark: _Toc212657794]编 制 说 明
《民用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设计评价标准》XXXX-XXXX，经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与城市信息模型专业委员会XXXX年XX月XX日批准发布。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我国民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、应用的实践经验，同时参考了有关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，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，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、协调和修改，最后经审查定稿。
为便于广大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。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相同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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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0. 1  过去十年， BIM技术、业务及相关产品在国内历经了增长期、瓶颈期和下滑期等三个发展阶段。在此背景下，基于BIM技术、工具开展工程设计，可以说是所有BIM相关业务板块中进程最慢、分歧最大的领域。
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以下三点：逾20年未见提升的工程设计取费标准与日益增长的设计工作量（BIM技术的引入会让传统设计的工作量激增）之间的矛盾；越来越多的BIM设计工作内容和越来越短的工作周期之间的矛盾；不了解客观因素、不尊重科学规律、日渐苛刻且毫无意义的BIM设计管理要求和项目真实需求、BIM专项费用预算及工程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。
只关注谁更便宜、不去判别质量风险；只知道机械地服从进度要求、不去权衡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轻重缓急；在甲方、咨询方的无理要求面前只有无底线地妥协，从不尝试据理力争、维护自身权益；罔顾BIM技术发展的现实问题，在不切实际的目标中自我麻痹、甚至编织谎言；某些群体，盲目、短视到只想满足个人利益，不去思考BIM设计当下所困为何。这些行为，都严重损害了BIM设计的有序发展；辜负了由国家及地方政策所赋予的资源倾斜优势；重锉了相关从业人员、乃至整个行业对BIM设计的信心。
因此，现如今BIM设计的发展，早已不是技术和产品的问题，而是价值观的问题。
什么样的BIM设计才是好的、有价值的？它不是靠着几页精美的演示文稿、几张获奖证书就能证明的。宏观上，它由项目的需求、决策者的睿智和执行团队的能力决定；中观上，它由应用架构的系统性、实施统筹的前瞻性、协同设计的成熟度决定；微观上，它由BIM模型的图形及信息精度、技术应用的落地实施效果、交付成果的质量及时效性决定。
综上所述，对于BIM设计的评价，它应该是一项基于项目实际需求，具备正确的价值观、有效的方法与多元的体系，贯穿设计全过程并延伸至建造、竣工阶段，最终以实际应用效益为导向的评价。
以上即为启动开展《民用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设计评价标准》编制工作的初心。可以这样说，此标准的制订，即是为了引导正确的BIM设计价值观建立，为BIM技术在工程设计领域的健康发展贡献微薄力量。



[bookmark: _Toc212653974][bookmark: _Toc212657796]6  模 型 创 建

[bookmark: _Toc212653975][bookmark: _Toc212657797]6. 1  控  制  项

6. 1. 4  逻辑性错误包括但不限于：材质名称、构件命名错误（例如：结构专业的钢筋混凝土构件，但材质名称中却写着“蒸汽加压混凝土砌块”）；非几何信息录入错误（例如：在防火门编号一栏写着构件尺寸信息“1500 x 3000”）。

[bookmark: _Toc212653976][bookmark: _Toc212657798]6. 2  模 型 质 量

6. 2. 2  专业内、专业间的构件碰撞比例（S）要以“区域单元”和“审查区域范围”为进行核算。
对于一般的结构形式来说，区域单位为一跨内（例如：8.4m x 8.4m、10m x 10m）；对于特殊结构形式来说，区域单位为9m x 9m。
审查区域范围内的区域单元数量不得低于50个；区域单元内只要发现一个碰撞点即为不合格；S=合格的区域单元数量 / 区域单元总数量。
6. 2. 5 ~ 6. 2. 6   若申请评价的项目不涉及到此项内容，则不得分；不可因不涉及此项便从总分中剔除此项分数。此举旨在给予那些做了更多工作的项目以鼓励。



[bookmark: _Toc212653977][bookmark: _Toc212657799]7  协 同 设 计

[bookmark: _Toc212653978][bookmark: _Toc212657800]7. 4  协 同 实 施

7. 4. 5  图模不一致的比例（S）要以“区域单元”和“校审视图范围”为进行核算。
对于一般的结构形式来说，区域单位为一跨内（例如：8.4m x 8.4m、10m x 10m）；对于特殊结构形式来说，区域单位为9m x 9m。
校审视图范围内的区域单元数量不得低于50个；区域单元内只要发现一个图模不一致的问题即为不合格；S=合格的区域单元数量 / 区域单元总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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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12653980][bookmark: _Toc212657802]8. 1  控 制 项

8. 1. 1  关于技术应用“完成”的定义，请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：对于8.2.1、8.2.2、8.2.3、8.3.2、8.3.3、8.4.2、8.4.4来说，按评价总分值取得满分可算做“完成”；对于8.4.3来说，取得2分及以上可算做“完成”；对于8.3.1来说，取得6分及以上可算做“完成”；对于8.4.1来说，取得8分及以上可算做“完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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